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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
干部试用期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院干部试用期考核工作，结合

学院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干部试用期考核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

正、注重实绩的原则，重点考核干部在试用期内思想政治表

现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工作作风、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情况，

突出对所任职务的适应能力和履职实效的评估。

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新任命（含提拔任职或新入职）的

处级、科级干部。

第四条 干部试用期为一年。提拔任职干部的试用期自

任职公示之日起计算；新入职干部的试用期自正式到岗履职

之日起计算。

第五条 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“合格”

指综合表现较好，能够认真履行试用期干部职责与岗位要求，

较好的完成试用期工作；“不合格”指综合表现达不到干部

职责与岗位要求，未能完成试用期工作。

第六条 考核工作原则上在试用期满一个月内由人事

处牵头组织完成。

第七条 考核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成立考核工作组。分管人事工作的院领导担任组

长，成员由人事处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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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干部个人述职。考核对象填写《福州英华职业学

院干部试用期满考核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从思想政治表现、

组织领导能力、工作作风、工作实绩、廉洁自律，以及存在

问题与不足和未来工作思路等方面进行书面述职。主持部门

工作的处级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可要求进行现场述职。

（三）考察测评。听取考核对象所在部门及与其工作密

切相关的其他部门教职工代表的意见，人数不少于 10 人。

（四）部门评价。由考核对象所在部门在《福州英华职

业学院干部试用期满考核表》“所在部门意见”栏中对其试

用期内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部门正职及主持工作的部门

副职，由部门分管院领导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五）研究决定。院务会审议考核情况，研究确定考核

结果。

第八条 试用期内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者，考核结果确定

为“不合格”：

（一）擅自公开发表与中央精神不符的言论、文章、作

品等；

（二）发生其他违反政治纪律行为；

（三）未能履职尽责或不胜任岗位职责要求，给学院造

成较大声誉影响或经济损失；

（四）存在学术不端或师德师风问题，或有其他违背社

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学术道德、家庭美德行为；

（五）有其他经院务会认定与上述情形严重性相当的行

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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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考核结果的运用。经学院认定为“合格”者，

予以正式任职，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；认定为“不合格”者，

试用期满免去现任职务。免去现任职务的干部，属提拔任职

的，原则上按提任前原职级任职；属新入职的，视情况调整

岗位或解除劳动关系。

第十条 考核对象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通知

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人事处书面申请复核，复核决定应 15 个

工作日内作出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

附件：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干部试用期满考核表
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
2025 年 9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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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干部试用期满考核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

所在部门

及职务

试

用

期

间

履

行

岗

位

职

责

总

结

一、履职情况

对试用期一年来在思想政治表现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工作作风、

工作实绩、廉洁自律，存在的问题或不足，以及今后的工作思路等

方面进行总结，字数 1500 字左右（可另附页）。

1.思想政治表现（如理论学习、理想信念、思想素质等方面）

2.组织领导能力（如组织管理、综合协调、攻坚克难、开拓创新、

高效执行、履职能力等方面）

3.工作作风（如工作表现、工作态度、遵守劳动纪律及请销假制度

等方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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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工作实绩（如本人负责、承担、完成工作任务及效果等方面）

5.廉洁自律（如廉洁奉公、遵纪守法、严格自律等方面）

二、存在问题与不足

三、未来工作思路

本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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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
在

部

门

意

见

一、主要优点

二、主要缺点

三、考核意见：合格□ 不合格□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考核工作

小组意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院意见
学院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